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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1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2018-32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出资共同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五互联”）拟与福建号

码网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号码网”）、自然人丁建生共同出资设立厦门三

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名称需经工商部门核准，以下简称“三五数字科技公司”）

用于开展移动转售虚拟运营商项目业务。 

2、三五数字科技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万元，其中公司使用自筹资金人民币

765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51%；号码网出资人民币 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丁建生出资人民币 13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出资共同设立子公司的

议案》，公司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本次对外投资

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

易。同时，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共同投资方情况 

1、福建号码网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演武西路 180-188号世茂海峡大厦 B座 27层 2707单元 

法定代表人姓名：林志民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通讯产品软件的开发及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服装的销售；食

品批发兼零售；室内外装修工程的设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APP客户端、

微信公众账号应用程序的设计及推广服务；物联网卡批发、零售；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中国电信的业务代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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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林健 480 40% 

林志民 660 55% 

福建跨境通有限公司 60 5% 

合计 1,200 100% 

2、丁建生，男，1968年 2月出生，系中国公民。毕业于四川大学网络教育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曾任中国电信福州分公司接入网中心主任工程师、

工程建设中心副经理、鼓楼经营部经理。现任厦门三五互联科股份有限公司 BD部总监、

移动转售项目负责人。该投资方不属于公司董监高，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三、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三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需经工商部门核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 

注册地：厦门市 

经营范围：固定电信服务；移动电信服务；数字内容服务；呼叫中心（不含需经

许可审批的项目）；互联网销售；通讯产品软件的开发及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

服装的销售；食品批发兼零售；室内外装修工程的设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APP客户端、微信公众账号应用程序的设计及推广服务；物联网卡批发、零售、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业务代理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经营此项目。） 

出资方式：三五互联、号码网、丁建生均以现金出资。 

各股东出资情况及持股比例： 

股东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765 51% 

福建号码网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600 40% 

丁建生 135 9% 

合计 1,5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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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协议的主要条款 

1、三五数字科技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万元，其中公司使用自筹资金人民币

765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51%；号码网出资人民币 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丁建生出资人民币 13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其中包含拟用于员工股权激励 5%的股

权，在持股计划完成后到资 75万，由丁建生代为持有）。 

2、三五数字科技公司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分别行使决策及执行、经营管

理、监督等职能。三五数字科技公司设立董事会并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三五互

联指派的一名董事，号码网指派的一名董事，以及丁建生。由丁建生担任董事长及三

五数字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后由股东会决定聘任。 

三五数字科技公司总经理由号码网推荐的林志民担任，任期 3 年，任期届满后由

董事会决定聘任。 

三五数字科技公司设监事一人，由三五互联选派人员担任。 

3、违约条款。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项下其应尽的义务而给其他两方

造成不便，则应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使协议项下的各项内容继续开展并实施。任一

方违反协议约定事项,应当以协议约定的注册资本金的 30%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若

上述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守约方的损失的，则违约方应就不足部分金额对守约方承担赔

偿责任。 

4、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本协议需在公司执行相关审批流程并获得投资设立合资

公司的充分授权后由各方签署生效。 

五、投资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子公司目的 

为利用公司目前持有的虚拟运营商牌照（移动通讯转售业务）发展移动通讯转售

业务，引入合作伙伴，故投资设立该子公司，共同开展三五互联移动通讯转售业务。 

2、该投资主要风险 

本次投资为董事会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所作之决策。该投资事项目前存在国内

移动转售业务试点牌照全面放开，竞争格局加剧的风险。公司将通过实现移动通信个

性化、差异化的业务发展战略，在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移动通讯转售业务。 

3、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外投资设立三五数字科技公司是充分利用公司目前持有的虚拟运营商牌照（移

动通讯转售业务），发展移动通讯转售业务。本次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目前子公司尚处于拟设立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从长期来看，



 4 

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公司将三五数字科技公司设立的后续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三五互联关于成立子公司厦门三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3、《股东投资合同书》。 

特此公告。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4月 18 日 

 




